[bookmark: _GoBack]实习三方协议

甲方（实习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学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丙方（学生）：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为了提高乙方学生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教高函（2019）12号）规定，乙方拟安排      级          学院（系、部）           学生         （丙方）赴甲方进行岗位实习，甲方同意接收乙方在校学生丙方到甲方处进行实习工作。为保障各方权益，明确责任，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基本信息
1.实习项目：
2.实习岗位：
3.实习地点：                                        
4.实习时间： 
5.工作时间：                                                                                 
6.食宿条件
就餐条件：                                         
住宿条件：                                         
7.甲方实习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8.乙方实习指导人员：           联系电话： 
第二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有关规定，会同乙方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对丙方做好安全教育，保障丙方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2.协助乙方制定丙方岗位实习方案，保障丙方的实习质量。
3.定期向乙方通报丙方实习情况，遇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应立即通报乙方，并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4.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岗位为丙方提供实习机会，所安排的工作应符合法律规定且不损害丙方身心健康，不得仅安排丙方从事简单重复劳动。
5.为丙方提供相应劳动保护和劳动安全、卫生、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保护丙方的人格权等合法权益，禁止体罚、侮辱、骚扰丙方。
6.实习期间，如为丙方提供统一住宿，应建立健全住宿管理制度和请销假制度。如不为丙方提供统一住宿，应知会乙方并督促丙方办理相应手续。
7.会同乙方对丙方进行思想政治、安全生产、劳动纪律、道德法纪、工匠精神、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对丙方进行安全防护知识、岗位操作规程等教育培训并进行考核，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不得安排未经教育培训和未通过岗前培训考核的丙方参加实习。
8.甲方安排合格的专业人员对丙方实习进行指导，实习期间对丙方进行管理。
9.在实习结束时根据实习情况对丙方作出实习考核鉴定。
第三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1.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会同甲方制订实习方案，并向丙方下达实习任务。
2.对实习工作和丙方实习过程进行监管，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bookmark: _Hlk86450666][bookmark: _Hlk86450801]3.为丙方投保实习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范围应覆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丙方实习期间遭受意外事故及由于被保险人疏忽或过失导致的丙方人身伤亡，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相关法律费用等）。投保费用不得向丙方另行收取或从丙方实习报酬中抵扣。
4.不得向丙方收取实习押金、培训费、实习报酬提成、管理费、实习材料费、就业服务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不得扣押丙方的学生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证件，不得要求丙方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丙方财物。
5.为丙方选派合格的实习指导教师，负责丙方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日常巡查和管理工作；开展实习前培训，使丙方和实习指导教师熟悉各实习阶段的任务和要求。对丙方做好思想政治、安全生产、劳动纪律、道德法纪、工匠精神、心理健康等相关方面的教育。
6.督促实习指导教师随时与甲方实习指导人员联系并了解丙方情况，共同管理，全程指导，做好巡查，并配合甲方做好丙方的日常管理和考核鉴定工作。
7.实习期间，对丙方发生的有关实习问题及时与甲方协商解决；发生突发应急事件的，及时会同甲方按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8.实习期满，根据丙方的实习报告、甲方对丙方的实习鉴定和实习评价意见，综合评定丙方的实习成绩。
9.乙方可对违反规章制度、实习纪律、实习考勤考核要求以及本协议其他规定的丙方进行思想教育，有权对丙方违规行为依照乙方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条 丙方权利与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甲乙双方安全、生产、纪律等各项管理规定，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注重人身、财物及交通安全，保护好个人信息，预防网络、电话、传销等诈骗。严禁涉黄、涉赌、涉毒、酗酒，严禁到违禁水域游泳或参与等其他危险活动，严禁乘坐非法营运车辆等。
2.丙方应如实告知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实习活动等，若丙方有既往病史、药物食物过敏史或身体、精神等方面原因不适宜参加实习活动的需提前告知乙方。如丙方未如实告知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由丙方自行承担。
3.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接受甲方的教育和管理，积极接受甲方的安全教育和岗前培训学习，严格遵守甲方安全操作规程，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之下工作，不盲目擅动，不违规操作，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学会自我保护，防患于未然。如丙方未能按照甲方要求进行实习的，所发生的意外伤害或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丙方自行承担责任。
[bookmark: _Hlk85962583]4.若违反规章制度、实习纪律以及实习三方协议，应接受相应的纪律处分；给甲方造成财产损失的，或给乙方带来的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bookmark: _Hlk85962799]5.实习期间，丙方因特殊情况确需中途离开或终止实习的，应提前七日向甲乙双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乙双方同意，并办妥离岗相关手续后方可离开。
6.严格按照甲方安全规程和操作规范开展工作，爱护甲方设施设备，有安全风险的操作必须在甲方专门人员指导下进行。
7.保守甲方的商业、技术秘密，保证在实习期间及实习结束后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相关的资料和信息。
8.实习期间，丙方发生人身等伤害事故的，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的，由承保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赔付标准进行赔付；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或者超出保险赔付额度的部分，由乙方、甲方、丙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9.丙方未经甲方许可禁止进入园区保密/内部管控区域和部位，严禁将涉密/内部信息及场所相关信息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禁止携带有录音、录像、拍照、信息存储等功能的无线通信设备进入涉密/内部管控场所，如丙方违反该等要求的，丙方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条 附则
1.本协议一式     份，甲     、乙     、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有关本协议的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并签署书面文件予以确认。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约定实习期届满或丙方实习结束时终止。
4.甲、乙、丙任何一方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与丙方实习相关的重大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其他两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自行承担；给其他两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丙方已仔细阅读并了解协议文本内容，知晓本方相关权利和义务。如丙方集体签订协议，所有丙方签字附后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6. 其他事项：                                                   
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的一切通知均须以书面形式做出，并以专人送达、挂号信邮递、快递、电子邮件或各方同意的其他形式发送至本协议首页约定的送达地址。
各方确认，本协议首页约定的地址适用于本协议项下的或者与本协议相关的一切通知、协议、文书的送达，包括但不限于非诉时、协议履行期间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的送达，发生纠纷后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及其他程序中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
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被通知方：
（1）专人送达：通知方取得的被通知方签收单所示日。
（2）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国内挂号函件收据所示日后第5日。
（3）快递：快递企业物流显示签收之日或发件之日起第4日（较早者为准）。
（4）电子邮件：发件人邮件系统显示已成功发送之日。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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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实习三方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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